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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“创新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
作品竞赛院级赛事组织得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增强南京邮电大学“创新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

技作品竞赛（以下简称“创新杯”竞赛）的群众性，激励各学

院届次化举办院级赛事，提高赛事的师生参与度，活跃校内科

技创新氛围，并科学评价院级赛事组织实施工作水平，依据

《竞赛章程》有关要求，制订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称院级赛事，是指各学院为选拔申报校级�

“创新杯”竞赛的作品而组织的院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

竞赛，考察周期为上一届校级竞赛闭幕至当届校级竞赛开赛。 

第三条  本细则参考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

作品竞赛校级赛事组织得分实施细则》中相关内容，采取加分

制，主要考察院级赛事学院重视、评审规范、指导教师积极参

与、广泛覆盖学生、组织高效有序、氛围营造及宣传等情况。 

第四条  本细则立足导向性、基础性、客观性要求，考察符

合群众性要求的院级赛事应具备的基本要素，着力督促各学院

办好“创新杯”竞赛，为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培育和选拔优秀

作品。每届竞赛结束后，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评价体系进行调整，

逐届优化评价标准来促进院级赛事水平不断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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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指标体系 

 

第五条  学院支持 

（一）学院正职领导参与“创新杯”竞赛工作，计10分；

学院副职领导参与“创新杯”竞赛工作，计5分；不累加。 

（二）学院对师生参与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有经费或政策支

持，且力度不低于其他类似竞赛，计5分。 

第六条  组织实施 

（一）按时举办院级初赛，计5分。 

（二）参赛学生人数占学院学生总数比例（不含“红色专

项”活动），达到5%计5分，达到10%计10分，最高计10分。 

（三）指导教师人数占在职专任教师总数比例（不含“红

色专项”活动），达到2%计5分，达到5%计10分，最高计10分。 

（四）参赛作品总数占学院学生总数比例（不含“红色专

项”活动），达到0.5%计5分，达到1%计10分，最高计10分。 

第七条  评审过程 

（一）有公开答辩环节，计5分。 

（二）有规范化评审记录和完整评委评语，计10分。 

第八条  宣传交流 

（一）各级媒体宣传报道，省级媒体每篇计5分，最高计10

分；校级媒体每篇计2分，最高计4分；院级媒体每篇计1分，最

高计2分；最高计10分。 

（二）组织学生科技创新讲座、研讨等主题活动，计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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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加分项 

（一）典型参赛学生或作品、指导教师得到省级及以上媒

体专项报道2篇以上，每篇计5分，最高计20分。 

（二）“红色专项”活动作品总数占学院学生总数比例，

达到0.5%计5分，达到1%计10分，达到1.5%计15分，最高计15

分。 

（三）评委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数占评委总数比例，达到

50%计5分，达到80%计10分，最高计10分。 

 

第三章  评价组织实施 

 

第十条  “创新杯”竞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负责院级赛事组

织实施评价工作，并在组委会全体会议期间汇报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 评定程序 

（一）申报。凡参加“创新杯”竞赛的学院，均应当根据

本细则中的指标要求，进行自我评价赋分，填写《南京邮电大

学“创新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院级赛事组织得分

自评表》（以下简称自评表），并提交相关支撑材料，在院级

赛事结束后提交组委会审核。 

（二）初审。组委会对学院自评表和支撑材料的真实性、

合理性进行审查认定，逐一审核无误后，对各学院自评分予以

确认。对于有疑问的学院，应当通过适当形式进行反馈，重新

审核无误后，方可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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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示。组委会应当将确认无误的各学院自评情况，

通过适当形式进行不少于5天的公示。公示期间，如果发现问题

应及时更正并处理。 

（四）公布。“创新杯”竞赛表彰前，组织委员会办公室

公布各学院“创新杯”竞赛院级赛事组织实施情况得分。 

第十二条  若学院应当提交而未提交院级赛事组织得分支撑

材料，院级赛事组织得分记为零。若报送至组委会办公室的材

料存在造假行为，取消涉假学院参评集体奖项的资格。 

 

第四章  附则 

 

第十三条  本细则自竞赛组织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

效，由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


